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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本校正式調查投訴程序  

如本校已盡力嘗試透過簡易處理程序解決問題，但有關人士仍不接

受校方的回應或問題仍未解決，會啟動正式調查投訴程序，處理有

關個案。  

 

學校如接獲正式投訴（包括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轉介的投訴），會

按以下程序處理：  

 

一、 委派適當人員負責調查及回覆投訴人； 

 

二、 發出通知書，確認收到有關投訴及徵求投訴人同意校方索取

其個人及 / 或與投訴有關的資料，並知會負責處理投訴人員

的姓名、職銜及電話，以便聯絡； 

 

三、 即時採取措施保存所有與投訴個案相關的記 錄，包括文

本檔案、影像及 /或聲音記錄等（如有），以作佐證。學校

在收集、持有、處理或使用個人資料時，必須遵守《個人資

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的規定； 

 

四、 如有需要，聯絡或約見投訴人及其他相關人士， 深入瞭解事

件情況或要求他們提供相關資料； 
 

 

五、 盡快處理有關投訴（接獲投訴起計兩個月內完成調查），並

回覆投訴人調查結果； 

 

六、 如投訴人接納調查結果，投訴可以正式結案，如投訴人不接

納調查結果或校方的處理方式，並能提供新證據或足夠理據，

可在學校口頭或書面回覆起計十四天內，向校方書面提出上

訴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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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上訴機制  

學校如接獲投訴人的上訴要求，應按以下程序處理：  

 

一、 發出通知書，確認收到有關上訴要求； 

 

二、 根據校本機制，委派適當人員（較負責調查階段的人員更高

職級或另一組別的人員）負責處理上訴個案及回覆投訴人； 

 

三、 盡快處理有關上訴個案（在接獲上訴要求起計兩個月內完成

上訴調查）， 並就上訴結果以書面回覆投訴人； 

 

四、 如投訴人接納上訴結果，可以正式結案； 

 

五、 如投訴人仍不滿上訴結果或校方處理上訴的方式，校方會

再審慎檢視有關處理過程，確保已採取恰當的程序 ;及如投

訴人提出新的投訴事項，會另立案處理，以避免新舊投訴

糾纏不清。  

 

3 .  其他注意事項  

一、 在處理投訴過程中，校方會因應個案性質，考慮是否適宜採取不

同方式，例如尋求調解員協助調解，或邀請獨立/ 專業人士，以持

平的態度，提供意見，協助當事人（包括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/組

織）， 盡早找出解決方案，  化解糾紛。  

 

二、 如投訴或上訴以書面提出，校方會以書面回覆投訴人；如投訴或上

訴以口頭提出，負責人員可視乎個案情況，決定以口頭或書面

回覆；如個案由教育局 /其他機構轉介，覆函會抄送予教育局 /有

關機構備考。  

 

三、 一般來說，回覆時限應由收到投訴或投訴人同意校方索取其個

人資料之日起計。如因資料不全，校方須要求投訴人補充資料，

回覆時限應在校方收到所需資料的日期起計。如未能在指定時

限內回覆，校方應向投訴人發出臨時覆函， 交代需要較長時間處

理有關投訴 /上訴的原因，以及在可行情況下，提供可作出具體

回覆的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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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專責人員  

因應投訴個案的性質、涉及對象和牽連程度，學校會參照以下安

排， 委任專責人員或成立專責小組負責處理投訴： 

 

一、  負責調查及上訴階段的人員應有所不同，原則上負責上訴

階段人員的職級應較高。若實際情況不容 許，學校會另

作安排，例如委派另一組別的人員再作調查，以確保處理公

正。 

 

二、  如有需要，學校/辦學團體會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某些特別投

訴個案，因應情況，小組可包括法團校董會成員及辦學團體

代表，或邀請獨立人士，例如社工、律師、心理學家等，及

與個案無關的家長或教師，加入小組，以增加公信力，並就

個案提供專業意見和支援。  

 

 

三、  有關人員會主動與查詢 /投訴人溝通，提供所需的資料及迅

速回應查詢/投訴事項。學校會確保前線/專責人員獲適當授

權及明白所擔當的角色與責任。  

 

四、  處理學校投訴各個階段負責人員的安排如下：   
 

涉及對象 
專責人員 

調查階段 上訴階段 

文職人員 王穎妮主任 張卓賢副校長  

工友 余浩然主任 鄭健豪副校長 

教師 楊依霖主任/鄭健豪副校長 張卓賢副校長 

主任 張卓賢副校長 陳嘉碧校長 

副校長 陳嘉碧校長 蘇陳偉香校監 

校長 蘇陳偉香校監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# 

校監/ 

法團校董會 

辦學團體專責人員#/ 

專責小組 

辦學團體專責人員#/ 

專責小組 
*如投訴涉及校長，法團校董會調查/ 上訴小組成員可包括獨立人士 / 校董。  

#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可由學務部人員或主管出任。 


